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７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２０

—

－７０

万 亏损：

－８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０１３

—

－０．００４６

元 亏损：

－０．００５４

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房产项目的可售房源大幅减少，使可以结算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８

证券简称： 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月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１９００

万元 亏损：

５８４．２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９

元 亏损：

０．０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公司销售毛利率下降，导致毛利总额减少；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员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较多，导致工资、差旅等费用增加；

３

、公司提高员工薪酬，养老保险等社保支出增加，导致用工成本总体增加；

４

、公司对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下降，导致投资收益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大幅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５５％

—

１４０５％

盈利：

４２３

万元

盈利：约

６１５５

万元—

６３６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１０

元 盈利：

０．０１

元（见注）

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４

，

８４６

，

３４７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６１８

，

４２８

，

３２６

股。 根

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最近三年的基本每股收益，故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调整为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的合营企业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太平洋”股票，净利润大幅增长；公司按

４０．１％

的持股比例

相应计提合营企业投资收益约

５７００

万元，由此构成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

—

７３％

盈利：

３７３８

万元

盈利：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经营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

司鸡苗产品成本饲料、人工费用等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快，而销售价格变化不大，致使公司主营业务毛利下

降，影响报告期业绩。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７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

７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０％－２００％

４６２．９８

万元

盈利：

６９５

万元

－９２６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修正的业绩预计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营情况好于预期，盈利能力同比有较大

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本次修正的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公司

会议室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名，实到

９

名， 独立董事王崇举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安传礼先生行使表决

权，独立董事孙芳城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刘伟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陈汉清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

周召贵先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曾中全先生主持。 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改善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并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逐项对照，认为公司符合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有关要求，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了满足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改善债务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申请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规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２

、债券面值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一百元。

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４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７

年（含

７

年），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由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

共同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６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具体本息兑付

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

７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一次性发行，也可以分期发行，可以是单一期限品

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

况确定。

８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营运资金，改善公司债务结构，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

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确定。

９

、本次发行债券的上市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满足上市条件的前

提下，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事宜。

１０

、担保措施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的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

况确定。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工作的需要，为合法、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工作，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决定、

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宜，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１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

２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

决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发行方案及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条款和事宜进行修改、调整，包括但

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

及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或赎回条款、办理并确定担保相关事项、网上网下发行比例、评

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偿债保障和上市安排、确定承销安排等与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宜，以及

在股东大会核准的募集资金用途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等事宜；

３

、决定和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上市及其他所有必要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

宜；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制订、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及上

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及根据法律法规进行相关的信息披

露；办理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等事项；

４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

或新的市场条件对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５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本息时，根据中国有关

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等的要求采取相关偿债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负责人不得调离。

６

、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事宜；

７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股票简称：建峰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会

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集人：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做出说明。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松牌路

８１

号

６

楼会议室。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

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含

１０

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规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２

、债券面值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一百元。

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４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７

年（含

７

年），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由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

共同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６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具体本息兑付

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

７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一次性发行，也可以分期发行，可以是单一期限品

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

况确定。

８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营运资金，改善公司债务结构，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

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确定。

９

、本次发行债券的上市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满足上市条件的前

提下，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事宜。

１０

、担保措施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的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

况确定。

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

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社会公众股东如系本人参加会议，应持股东账户卡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系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应

持股东账户卡、委托人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至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星期三） 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部

（二）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

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９５０

建峰投票 买 对应申报价格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９５０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议 案 名 称 对 应 申 报 价 格

总 议 案 表 示 对 以 下 全 部 议 案 统 一 表 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 （一 ） 关 于 公 司 符 合发 行公 司 债 券 条 件 的 议 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二 ） 逐项 审 议 关 于公司发 行 公 司 债 券方案 的 议 案

２．００

元

（

１

）发行规模

２．０１

元

（

２

）债券面值

２．０２

元

（

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 排

２．０３

元

（

４

）债券期限

２．０４

元

（

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２．０５

元

（

６

）还本付息方式

２．０６

元

（

７

）发行方式

２．０７

元

（

８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２．０８

元

（

９

）本次发行债券的上市

２．０９

元

（

１０

）担保措施

２．１０

元

（

１１

）决议的有 效期

２．１１

元

议案 （三 ）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全 权 办 理 本 次 发 行

公司债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 司 债 券 相 关 事 宜 的 议 案

３．００

元

（

４

）输入委托股数：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２ ３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３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４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网络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４

）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５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建峰化工”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议案一至议案三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９５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刘 燕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７２５９１２７５

传 真：（

０２３

）

７２５９１２７５

邮 编：

４０８６０１

２

、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者住宿和交通费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 议 案 表 示 对 以 下 全 部 议 案 统 一 表 决

议案 （一 ）

关 于 公 司 符 合发 行公 司 债 券 条 件 的 议

案

议案 （二 ）

逐项 审 议 关 于公司发 行 公 司 债 券方案 的

议 案

（

１

）发行规模

（

２

）债券面值

（

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 排

（

４

）债券期限

（

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

６

）还本付息方式

（

７

）发行方式

（

８

）募集资金的用途

（

９

）本次发行债券的上市

（

１０

）担保措施

（

１１

）决议的有 效期

议案 （三 ）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全 权 办

理 本 次 发 行公司债相关事宜的议案

说明：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方中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李晓勤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尚义民

公司负责人方中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尚义民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６

，

１５４

，

６５３

，

９７１．５１ ６

，

２７７

，

８９８

，

０２６．７５ －１．９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４

，

２４１

，

２６７

，

８１４．２４ ４

，

２３４

，

０７１

，

９４９．３８ ０．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１．９３２３ １．９２９１ ０．１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２４

，

８４５

，

２０２．３５ ４３．６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１０ ４４．４４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

，

０２６

，

７３１．６９ ７

，

０２６

，

７３１．６９ －７１．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２ －７１．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１ －５９．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２ －７１．９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１７ ０．１７

减少

０．４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５ ０．０５

减少

０．０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

，

０８５．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

，

５１４

，

３８６．９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０８１．６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２８

，

３８３．１５

合计

４

，

６９４

，

１７１．１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１４

，

３４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５

，

６１３

，

０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

３０５

，

４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张英

８

，

４１４

，

５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６

，

５０７

，

３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４

，

９９４

，

２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０２１

，

９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车进才

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庄永胜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永锋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朝霞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科目 期末数（本期数） 期初数（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

存货

５７６

，

０３８

，

８１７．３２ ３６０

，

４９８

，

４８９．６０ ６０％

报告期内

ＰＣ

业务存货增加

应交税费

－１２５

，

６３０

，

５１０．６８ －７１

，

３５７

，

９６０．６７ －７６％

报告期末存货增加致使未抵扣进

项税增加

营业收入

１

，

０９７

，

９５８

，

０５２．５８ １

，

４０２

，

２８８

，

７１９．９５ －２２％

报告期内

ＰＣ

业务销售减少

营业外收入

５

，

５２２

，

５５４．３０ ２２

，

５３５

，

１９９．３９ －７５％

报告期内各种补助减少

净利润

７

，

０２６

，

７３１．６９ ２５

，

０８８

，

８５１．６７ －７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下降

幅度较大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４

，

８４５

，

２０２．３５ －３９８

，

９１４

，

１６２．０９ ４４％

主要是去年同期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较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０

，

２７５

，

４６３．９２ －２０９

，

６６１

，

９８０．７７ ２８％

主要是去年同期对方正财务公司

投资

１．３５

亿元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方正集团向本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

１

）在方正集团仍然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且推

荐的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仍占控制地位的情况下， 许可公司无限期、 无偿使用方正集团的

＂

方正

＂＂

ＦＯＵＮＤＥＲ＂

等商标；（

２

）如果方正集团不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推荐的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不占控制

地位，公司可以选择不再使用方正集团的

＂

方正

＂＂ＦＯＵＮＤＥＲ＂

等商标，也可以选择使用，使用期限为方正集

团不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推荐的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不占控制地位之日起三年， 使用费每年不超过

公司年销售收入的

１‰

，具体数额由双方协商决定，三年之后商标使用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报告期内，公司未向方正集团交纳品牌使用费。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

，

１９４

，

８９１

，

２０４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

金

０．１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上分配方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中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20

2012

年

4

月

14

日 星期六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601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技01技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2-017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与齐大伟、齐春生（以下简称

"

转让

方

"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齐大伟同意将其持有的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其中

齐大伟持有目标公司

97%

股权，齐春生持有目标公司

3%

股权）

87%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

齐春生同意将其持有

的目标公司

3%

转让给公司

,

合计

90%

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公司。

本协议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

二、转让方及目标公司介绍

1

、齐大伟、齐春生系目标公司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目标公司情况介绍：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是一家以中式快餐为主

营业务的餐饮连锁企业。 齐鼎餐饮旗下拥有品牌包括：

"

味之都

"

中式快餐连锁、

"

鼎中鼎

"

豆捞、

"

伊莎贝拉

"

比

萨等。 目标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7,869,449.37

元， 净资产

47,217,648.60

元， 主营收入

140,020,

620.53

元，净利润

17,958,894.41

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条款

1

、交易价格：转让价款的计算办法是：目标公司

100%

股权的对价为公司委派的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

确定的目标公司

2011

年净利润的

10

倍，但该价格不得高于人民币一亿伍仟万元。 因此

90%

目标公司股权总价

款不超过人民币一亿三千五百万元。

本次收购计划使用节余的募集资金，不足部分使用自有资金补齐。募集资金的使用待董事会审议通过此

次收购议案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转让价款应当按照以下方式分三期进行支付：

（

1

） 公司自合同生效日起的 五 个工作日内将第一期付款共计为人民币 伍仟万元整汇入转让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其中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支付的股权转让意向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抵扣此第一期付款中的相

应款项，即公司还需向转让方支付叁千万元。

（

2

）在转让方完成工商变更（包括税务变更）后的 拾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向转让方支付第二笔转让款，金

额为伍仟万元整。

（

3

）转让后的目标公司正常运行 叁 个月后，不存在任何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转让方的陈述与保证之情形

的，公司将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转让尾款叁仟伍佰万整。

3

、转让方的保证

（

1

）转让方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和之后向公司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和信息均是真实、准确、无遗漏和无误

导的；

（

2

）目标公司主要品牌味之都连锁快餐门店（在股权转让完成时不少于

62

家）为公司所有，目标公司餐饮

单项业务

2011

年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转让方提供的与公司会计准则一致的

2011

年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净资产值为肆仟柒佰贰拾万元 （该净资产范围不含公司收购时应当或需要转让出去的分子公司或

资产，是否符合以公司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为准）。

（

3)

齐大伟先生在股权转让后第一年，主持经营管理活动，目标公司保持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20%

。

4

、公司的权力：

公司有权从各期应付款中扣除相应款项，以作为转让方承担因本协议下所做出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

准确、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或其违反本协议下所做的承诺或本协议的条款，或因其违反相关政府主管部门

的规章、政策或协议而使目标公司或目标公司遭受罚款、处罚、中止或终止营业等不利后果而实际产生的赔

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1)

因转让方违背收购协议的保证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2)

因目标公司于工商变更登记日前未依法及时充分地缴纳目标公司各项税款，或为其员工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或缴纳任何法定社会保险金与社会福利金而产生的任何补缴税款、滞纳金、罚款、其他费用以及任

何处罚，实际数额由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以及有管辖权的法院与仲裁机构确定；

如转让方应付款不足以弥补转让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公司有权就不足的部分要求转让方做出赔偿或

用转让方齐大伟留有的目标公司

10%

股权进行相应的抵偿（该

10%

股权的价值以抵偿时公司认可的有合法资

质的审计评估公司确定的价值为准）。

5

、违约责任

（

1

）若转让方违约，公司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者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A

暂时停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待相关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公司根据此款规定暂停履行

义务不构成公司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义务；

B

如转让方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本协议下的交易无法继续进行，则公司有权向转让方发出书面通知单方解

除本协议，解除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生效；

C

要求转让方实际履行；

D

若转让方在自违约发生起的十五

(15)

个工作日内或在公司要求的其他补救期间内未能弥补违约，或其

弥补措施毫无效果致使公司仍遭受不利影响，公司有权中止或终止本协议；

F

要求转让方赔偿公司因转让方违约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为本次收购活动支出的全

部费用、赔偿与补偿、交通费、通讯费、食宿费、误工费、文印费、律师费以及商业信誉损失等）；

G

在第二期付款中扣除相应款项。

（二）公司违约责任：在转让方未违约的前提下，如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在约定期限内向转让方履行

支付第三期付款的，则就任何未按照本协议规定按期支付的部分，每延期支付一天，公司应向转让方支付相

当于该等未支付部分

3‰

的滞纳金。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目标公司

90%

的股权是为进军连锁中式快餐业，这是公司下一步的战略规划之一。

收购目标公司

90%

股权对价约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占公司

2011

年主营收入

123,474

万元的

10.93％

，未经审

计净利润

1,796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净利润

93

，

13

万元的

19.28%

。

五、风险提示

（一）、签订本协议前公司并未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目标公司存在影响收购的法律及财务风险。

（二）、本协议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才生效，公司聘请中介结构进行尽职调查后，发现目标公司有法

律和财务上的瑕疵导致本协议有被公司董事会否决的风险。

（三）、中式快餐连锁业态是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之一，公司前期进行了相关的市场调研，并做了相应

的准备和安排，但公司之前并无中式快餐业态的经营，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的履行情况。 此外， 由于办理公司债登记业务的原因公司公章目前在深

圳，时间冲突导致合同现在尚缺公司盖章，公司授权的副总已经在合同签字。 公司将在第一时间完成盖章手

续。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2-05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不符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条件

并撤回行政许可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关于不符合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条件并撤回行政许可申请的申请》，现将申请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对于拟将所持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西证券

"

）

12%

股权转让给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之交易，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进行了审慎性判定，并结合本次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律师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意见，认为：无论从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资产净额等进行

核算， 本次交易所转让的华西证券

12%

的股权所对应的

2010

年财务数据均未超过公司同期财务数据的

50%

。 因此，本次交易并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撤回重大资产重组行政

许可的申请。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